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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腾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登记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山西腾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

于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取消监事会并

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

露平台的《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2025-025）；2025年11月17

日披露的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2025-047）。

二、章程工商备案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完成《公司章程》工商备案登记手续。鉴于工商主管部

门最终核准的《公司章程》与公司原披露的变更后的《公司章程》存在差异（不涉及实

质内容的变更），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变更条款如下：

《公司章程》原条款 《公司章程》工商备案后条款

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

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担任法定代表

人的董事长辞任的，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

表人。法定代表人辞任的，公司将在法定

代表人辞任之日起30日内确定新的法定

代表人。

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

活动，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。本章程或

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

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（即董事长）。担

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辞任的，视为同时

辞去法定代表人。法定代表人辞任的，公

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30日内确定

新的法定代表人。

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

动，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。本章程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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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，不得

对抗善意相对人。

法定代表人因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

损害的，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。公司承担

民事责任后，依照法律或者本章程的规

定，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。

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，不得对

抗善意相对人。

法定代表人因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

害的，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。公司承担民

事责任后，依照法律或者本章程的规定，

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。

第一百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

换，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

务。董事任期三年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，

但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6年。

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，至本届

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董事任期届满未

及时改选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董

事仍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

和本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职务。

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，但兼

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

代表担任的董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

总数的1/2。

公司职工人数为300人以上的，董事

会设置1名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，由公

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

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，无需提交股东会

审议。

第一百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，

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。

董事任期三年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，但

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6年。

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，至本届

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。董事任期届满未

及时改选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董

事仍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

和本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职务。

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，但兼

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

表担任的董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

数的1/2。

第一百零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 第一百零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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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由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非独立董事4人，

独立董事 3人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，不

设副董事长。

由 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非独立董事 4 人，

独立董事 3人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，由

董事会选举产生，不设副董事长。

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审

计委员会，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

的职权。

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由

董事会成员组成的审计委员会。公司不设

监事会、监事由审计委员会行使《公司法》

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。

第一百三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

为 3名，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

董事，其中独立董事 2名，由独立董事中

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。

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

审计委员会成员。

第一百三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 3

名，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，

其中独立董事 2名，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

业人士担任召集人，由董事会选举产生。

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

计委员会成员。

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，

副总经理若干名，董事会秘书1名，财务

总监1名，均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公司

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

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

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

副总经理 1 名，董事会秘书 1 名，财务总

监 1 名，均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公司总

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

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

除上述修订，《公司章程》其他内容不变。本次《公司章程》内容修订主要

为工商主管部门要求，不涉及实质内容的变更。

山西腾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5月 11日


